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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曦
侠
除
奸
一

半圏仔幫耳拦車泉一相珍籍3
^

毋席 

達成兩月停火協議)= 

由
十
二
月
十
日
午
夜
起
生
效
一
2
 

(
馬
尼
拉
十
一 
月
二
十
六
日
電
)
"
 
昶

但
史
密
夫
説
，

V

 

在
覆
査
所
有
有
關
證 

R

 

據
之
後
，決
定
提
出 

檢
控
。

g

 

温
達
頓
係
前
任
启
 

温
哥
華
警
察
局
長
當a

 

•
温
達
頓
之
兒
子
，

F

 

在
接
受
警
察
内
部
調 
一 

查
後
辭
去
警
員
職
。k

 

史
密
夫
又
稱
，
W
 

他
擬
對
警
察
法
例
大
=
 

事
修
訂
，
以
便
給
予A

天
氣
 

報
吿

菲
律
賓
政
府
談
判
代
表
拉
蒙
•
米
持
拉. 

一今
晚
在
記
者
招
待
會
上
宣
佈
，
非
律
賓

一一 玫
府
二
十
六
日
同
全
國
民
主
陣
缓
達
成 

一
項
停
火
協
議•

他
説
，
停
火
從
十
二
月
十
日
開
始 

-
，持
潢
六.十
天
•
停
火
協
議
將
於
二
十 

七
日
下
午
簽
署
■

全
國
民
主
陣
钱
談
判
代
表
薩 a
爾 

•
奥
坎
波
二
十
六
日
早
些
時
候
也
宣
佈 

了
雙
方
已
達
成
停
火
協
議
的
消
息
。

中
華
文
化
中
心 

一
已
發
出
函
件
邀
請
各 

僑
團
之
首
長
或
派
代 

表
届
時
出
席
•
惟
柬 

請
發
出
後
始
獲
部
長 

之
辦
事
處
通
知
，
謂 

部
長
突
另
有
公
務
，

將
原
定
下
午
一 
時
三 

十
分
抵
達
中
華
文
化 

中
心
改
爲
下
午
三
時 

抵
達
，
中
華
文
化
中 

心
特
此
通
告
各
僑
團 

週
知
，•
並
請
見
諒
五
一

由

加

該

行

業

務

繼

續

如

常

名

稱

一

 
仍

舊

貫

 

聯

邦

政

府

提

出

法

案

以

便

完

成

程

序

 

(
温
哥
華
加
新
社
廿
六
日
電)
谯
卑
玄
銀
行
今
日
宣
佈
，
加
拿
大
匯
豐
銀
行
收 

購
卑
詩
銀
行
資
産
之
舉
，
原
則
上
已
達
成
協
議
•

該
總
部
設
於
温
哥
華
之
卑
詩
銀
行
發
表
新
聞
消
息
説
，
此
項
交
易
尚
需
管
制
當 

局
批
准
以
及
簽
署
正
式
文
件
•

聯
邦
政
府
經
於
星
期
三
在
國
會
提
出
法
案
，
以
便
批
准
加
拿
大
匯
豐
銀
行
收
購 

卑
詩
銀
行
•

財
政
部
次
長
霍
堅
説
，
政
府
同
意
卑
詩
銀
行
本
身
之
估
計
，
認
爲
該
銀
行
如
要 

量
绩
生
存
，
則
該
銀
行
必
需
由
世
界
最
大
銀
行
之
-
予
以
收
購
。

(
温
哥
華
加
新
社
廿 

5

六
日
電
)
一 
名
美
國
商
人 

4
 
企
圖
妨
碍
司
法
之
舉
，
實 

6
1- 

際
等
於
對
司
法
制
度
徹
底 

方 
的
藐
視
•

U
 

温
哥
華
省
級
法
庭
法 

5

 
官
麥
基
於
判
處
美
商
人
奥 

八
高
入
獄
兩
年
時
，
發
表
上 

"

述
談
話
•

f  

奥
高
現
年
三
十
五
歲 

"

，住
於
阿
肯
色
州
祈
連
活 

・
市
，
承
認
访
碍
司
法
之
控 

罪
，
其
方
法
爲
僱
請
一
名 

破
門
進
一
入
杜
斯
特
律
師
之
辦

特
律
師
之
辦
事
處
， 

以
將
竊
聽
電
話
所
録 

得
談
話
内
容
之
録
音 

帶
毁
诚
■

該
私
家
偵
探
將 

此
事
報
告
皇
家
騎
警 

。騎
警
在
奥
高
與
該 

私
家
偵
探
較
後
時
間 

在
一
處
啤
酒
間
會
面 

談
話
時
，
將
該
談
話 

内
容
録
得
■

在
該
次
啤
酒
間 

談
話
中
，
奥
高
建
議 

给
付
七
千
五
百
美
元 

一
爲
酬
，
另
给
二
千
美 

元
作
爲
購
買
竊
聽
儀 

器
之
用
■

麥
基
法
官
拒
絶 

察
方
所
謂
此
係
一
種 

臨
時
輕
率
作
出
之
計 

劃
，
並
稱
之
爲
係
決 

心
妨
碍
司
法
之
行
動 

，與
徹
底
藐
視
司
法 

無
異
。
，

僱
 厶 家

 
貞 探 圖 

殳
 

咋 二-
口
2̂
 

私
家
偵
探
，

此
次
突
如
其
來 

之
提
出
法
案
，
乃
係 

准
許
卑
詩
銀
行
售
给 

-
間
外 8
銀
行
之
必 

需
手
第
•
係
在
該
卑 

詩
銀
行
發
表
聲
明
， 

謂
在
原
則
上
已
與
加 

拿
大
匯
豐
銀
行
達
成 

協
議
之
後
，
而
採
取 

之
行
動
■

該
聲
明
説
，
「 

如
要
保
持
卑
詩
銀
行 

繼
續
營
業
，
保
障
存 

户
、
僱
員
、
股
東
、 

及
其
他
人
等
之
利
盆 

，
則
必
須
迅
速
完
成 

此
項
交
易
•
」

該
聲
明
缰
稱
， 

銀
行
業
務
將
蠻
續
進 

行
如
常
，
同
時
-
方 

面
完
成
交
易
手
续
• 

據
今
日
卑
詩
銀 

行
所
發
表
之
数
字
骐 

示
，
該
行
普
通
股
殷 

份
持
有
人
每
没
祗
能 

收
回
兩
元
以
下
，
遠 

較
該
銀
行
股
份
十
一 

月
七
日
停
牌
時
之
價 

值
三
元
六
毫
爲
低
。

此
外
，
加
拿
大 
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亦
將

注
入
兩
億
元
，
以
協 

助
加
强
該
銀
行
之
資 

本
基
礎
■

加
拿
大
匯
豐
銀 

行
總
裁
N
E
S
M
I
T
H
 

宣
佈
説
，
該
卑
詩
銀 

行
業
務
將
量
續
如
常 

，甚
至
卑
詩
臬
行
之 

名
稱
亦 
一 
仍
舊
貫
• 

此
次
收
購
，
主

僑
團
領
袖
及
各
界
華 

人
歡
叙
，
並
參
觀
中 

山
公
園
、
中
華
文
化 

一
中
心
及
峨
水
埠
展
覽 

•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準 

備
設
酒
會
及
商
請
士 

達
孔
拿
中
國
舞
蹈
團 

派
出
藝
員
五
十
多
人 

表
演
節
目
招
待
，
以 

表
熱
烈
歡
迎
。

要
係
匯
豐
銀
行
付
出 

六
千
三
百
五
十
萬
元 

以
接
管
卑
詩
銀
行
大 

部
份
之
資
産
與
負
债 

・
該
款
將
作
爲
將
來 

還
清
優
先
股
股
東
之 

後
，
由
普
通
股
股
東
 

均
分
之
資
産
之
一
部 

份
■

警
察
委
員
曹
更
大
權 4

 

力
調
杳
對
警
察
之
投 
" 

訴
，
同
時
准
許
投
訴

-i一  

人
直
接
向
警
察
委
員X

 

會
接
獨
，
而
不
必
經

C

 

由
警
察
局
投
訴
。 

0

一 

香
港
影
星
汪
禹
 
=
 

涉
*
内
注
被
控0

 

(
查
常
十 
一 
月 

二
十 
七
日
電
)
香
港 
尹 

電
影
明
星
汪
禹
，
前

Q

 

馬
會
騎
航
馮
耀
正
及 0

 

-
名
奏
薪
女
子
，
涉

R

 

嫌
藏
毒
，
昨
日
被
警 

Q

 

方
所
控
告
， 

"
一 

警
方
人
員
於
前
M
 

午
,
根
據.綫
報
在
牛
m
 

頭
角
得
寳
花
蹦 
一
單
~
 

位
，
破
獲
一 
個
疑
爲
。 

可
卡
因
(
或
譯
古
柯
*
 

鹼
)
包
裝
由
心
，
搜
*
 

出 
一 
批
毒
品
，
屋
内
1
 

兩
男 
一 
女
涉
嫌
與
案
*
 

有
關
被
拘
捕
，
帶
署3

 

經
調
查
後
，
同
被
落 
p
一 

案
控
以
藏
毒
可
供
非 
A
 

法
販
賣
用
途
,
藏
有

c  

第
一 
類
毒
藥
及
抗
生 
d
 

素
等
三
項
罪
名
•

m
 

第 
一 
被
告
廖
玉

Q
 

蓮
，
廿
四
歲
，
泰
國 

0!一

事
處
，
以
毁
滅
預
料
在
即
將
開
審
之
詐
第

案
中
所
將
使
用
之
證 

據
•

奥
高
與
其
他
人 

等
，
被
控
有
關
操
縱

股
市
而
進
行
詮
騙
， 

所
涉
及
者
爲
有
關
柯 

秩
資
源
公
司
之
股
份 

價
格
■案

情
透
露
，
奥 

高
於
八
月
一
日
簽
保 

一 
千
元
出
外
候
審
， 

旋
即
請
求
一
名
私
家 

偵
探
使
人
進
入
杜
斯

N

兀文化部長坎比 

週六三時訪問華埠
(
下
)
簡
穎
湘
在
宣
誓
就
職
後
、
接
受
已 

退
休
的
首
位
入
籍
法
庭
法
官
蔣
氏
的
道
賀

(
温.哥
華
訊
) 

聯
邦
政
府
多
元
文
化 

部
長
克
羅
坎
比
定
期

.
本
月
二
十
九
日
(
星 

期
六
)
下
午
三
時
蒞 

臨
華
埠
訪
問
，
與
各

價
値
六
萬
元
飾
物
不
翼
而
飛
 

綠寶石戒指失窃案 

溫前任警員被提控

(
上
)
雲
埠
入
籍
法
庭
法
官
巴
斯
福
特 

(
B
A
S
F
O
R
D
)
爲
簡
穎
湘
女
士
加
上
法 

官
袍
。

查
於
八
月
廿
二
日
在 

温
哥
華
一
間
住
衿
所 

發
生
之
一
宗
盗
竊
案 

有
關
之
住
宅
主 

人
説
，
竊
匪
當
時
顯 

然
忽
略
了
該
價
值
六 

萬
元
之
緑
寳
石
戒
指 

，
但
該
戒
指
其
後
不 

知
如
何
，
竟
然
失
踪 

。結
果
物
主
於
付
出 

六
千
元
後
將
該
戒
指 

收
回
■其

後
温
哥
華
警 

察
曾
對
此
事
進
行
調 

查
，
結
果
皇
家
檢
察 

官
決
定
不
將
温
達
頓 

提
訴
。

(
域
多
利
加
新 

社
廿
六
日
電
)
據
卑 

詩
檢
察
長
史
密
夫
稱 

，
一 
名
牽
涉
於
一
枚 

名
貴
緑
寳
石
戒
指
失 

竊
案
之
前
任
温
哥
華 

警
員
，
已
被
落
案
提 

控
。史

密
夫
告
記
者 

招
待
會
説
，
前
任
警 

員
温
達
頓
經
被
控
以 

盗
竊
、
藏
有
被
盗
竊 

物
品
、
及
貪
污
地
接 

受
因
交
回
物
品
而
给 

予
之
報
酬
•

温
達
頓
當
時
係 

一
名
警
員
，
奉
令
調

亠

二

口

簡穎湘昨正式宣誓 
出任入籍法庭法官 

爲

卑
詩
省
首
任
華
人
入
籍
 
法
官
 

(
本
報
訊
)
卑
詩
省
的
首
位
華
人
入
籍
法
官 

簡
穎
湘
女
士
昨
(
廿
六
日
)
宣
誓
就
職
，
温
哥
華 

的
新
入
籍
法
庭
亦
於
同
日
正
式
揭
幕
■ 

儀
式
在
温
市
入
籍
法
庭
現
時
的
新
址
舉
行
，

感
到
光
榮
•
她
又
談
及
其
在
加
十
-
年
間
所
作
出 

各
種
努
力
和
感
受
•
她
感
到
自
已
是
加
國
的
-
份 

子
(
今
後
她
將
致
力
於
教
育
新
移
民
認
識
本
身
的 

價
值
之
工
作
。

簡
穎
湘
法
官
原
爲
中
僑
互
助
會
行
玫
主
任
， 

爲
華
人
社
區
服
務
多
年
，
貢
獻
良
多
。今
次
獲
聯 

邦
政
府
委
任
爲
入
籍
法
官
，任
期
三
年
，
成
爲
加 

拿
大
有
史
以
來
第
三
位
華
人
入
籍
法
官
• 

簡
女
士
早
於
十
月
初
已
經
上
任
，並
曾
到
渥 

即
喜
士
定
西
街
七
百
五
十
七
號
，
聖
祈
利
中
心 

太
華
受
訓
數
天
，
以
熟
習
入
籍
法
例
•
到
昨
天
始 

S
H
H
C
L
A
I
R
 
C
E
N
T
R
E
二
百
號
室
。
出
席
觀 

正
式
作
就
職
宣
誓
。

僑

籍
女
性
；
第
二
被
告 
亡 

電
影
明
星
汪
禹
(
原 

名
汪
志
權
)
，
卅
二

A

 

歲
；
第
三
被
告
馮
耀 

A

 

正
"
廿
一
歲
"
前
馬 

22 

會
騎
師
,
現
燕
業
.

一 300

4
 
4
 

引

2
 
4
 

相 

7
3
3
 

一%

1
4
5

3

9

2

O

彩 

2
5
2

以

開
2
4
 

日 
2
 
4
 

■

20
35 

6
 
一  
4

, 
6
 

9

十
1
2

0T
 
一
八
碼

T
 
六 

E

廿 
一
月

吿

大

 

廣

宏

 

報

力

 

本

効

在
任
期
内
簡
女
士
將
負
責
卑
詩
省
的
入
籍
事

禮
的
各
界
嘉
賓
共
二
百
多
名
■

儀
式
由
下
午
四
時
開
始
。來
自
渥
太
華
的
高 

宜
：
包
括
主
持
入
籍
儀
式
和
每
天
接
見
廿
五
名
申 

級
入
籍
法
官
R
I
D
E
O
U
T
女
士
首
先
宣
佈
新
入
籍 

請
入
籍
人
士
"

0•
・

簡
穎
湘
在
儀
式
後
接
受
訪
問
時
表
示
除
執
行 

正
常
職
務
之
外
，
更
希
望
透
過
社
區
工
作
令
新
移

法
庭
正
式
啓
用
•
，然
後
爲
簡
穎
湘
女
士
主
持
宣
誓 

儀
式
.簡

穎
湘
存
宣
誓
後
發
表
講
話
，
她
謂
，
加
拿 

民
認
識
作
爲
入
籍
公
民
的
真
正
意
義
和
培
養
其
歸 

大
是
-
個
自
由
民
主
的
國
家
，
她
爲
加
國
的
制
度 

屬
感
♦

â̂
î

a
s
i
o
s

^

^

^

^

呂

2

一

酬

賓

或
起.客 

澤
隱

■
・

位

(
星
期
五)
起
至
十
二
月
七
日

月

廿

八

日

日期

及
分
行

日)
止.

宀

b
匕3
口

口

 

^

 

咅

公

乒

口

口

-
特價品除外)
一3 4  ea a a a I

 
-Be

L

送

下

列

貨

磅 祀子一磅
歸

買鹿茸片一份磅
買准

烏棗一磅

買當歸 一磅 
買花旗參 - 

買龍牙大百 
買蜜棗一磅 

買雪耳或菊

茶一盒

磅

(
三
十
包)

蓮子一磅 
白菜干一包

磅

糖一磅

凡買滿五十元以上者另送禮品一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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